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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2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兰州黄河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（临）—03 

 

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间接控股股东 

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

及有关信息的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日，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

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上查询到与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

盛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盛工贸”）被申请强制清算案（以下

简称“该案”）有关的一些信息（以下简称“该类信息”）。公司董

事会随后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新盛工贸，并就该类信息以及该案进展

情况向新盛工贸进行核实确认，就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向法律顾问

征求了意见。现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相关规定，

对该案截至目前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该案基本情况 

2021年8月10日，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兰州中院”）

裁定受理了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昱成”）申请强

制清算新盛工贸案，有关该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2021 年

7 月 16 日和 8 月 14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（以下简称“指定媒体”）上披露的

《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（临）-34）和《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重大诉讼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（临）-36）。 

二、该案进展情况 

对于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上出现的该类信息，据

公司董事会向新盛工贸了解，新盛工贸对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存在严重

质疑且不予认可，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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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该类信息的发布并未构成对新盛工贸的公告送达。根据《民

事诉讼法》中关于送达的相关规定，无论采取哪一种送达方式，其送

达主体均应为人民法院，但据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显示，

该类信息的发布人均为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，而非兰州中院，新盛工

贸严重质疑该类信息的真实性。 

二、据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显示，该类信息中含有

“本决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”的内容，基于发布该类信息并不构成对

新盛工贸公告送达这一法律事实，即使假定该类信息的内容是真实的，

因未有效送达，其效力尚未生效，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的“履职行为”

亦无法成立。 

经公司董事会向新盛工贸核实确认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新盛工

贸从未以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任何送达方式收到过兰州中院送达的

与指定清算组有关的任何法律文件。截至目前，新盛工贸正积极通过

各种救济渠道，努力采取各种自力救助措施，阻却被强制清算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该案相关情况可能造成的影响 

公司董事会会同公司法律顾问对该案及新盛工贸所涉与该案有

关其他案件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核查，现就截至目前的情况

和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说明如下： 

2021年 7 月 30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“股权确权纠

纷案”（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

的《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》，公告

编号：2021（临）-35）、2021 年 8 月 31 日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

受理的“重组协议纠纷仲裁案”（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2021 年

9 月 11 日和 11 月 6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《重大仲裁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1（临）-45）和《重大仲裁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

（临）-53））以及 2021 年 12 月 3 日兰州中院受理的“合同纠纷案”

（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8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《关

于关联企业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诉讼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21（临）-54））等三起案件目前均已正在审理之中，其主要诉讼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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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均可能推翻湖南昱成申请强制清算新盛工贸的事实根据，即仲裁机

构和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决和最终判决结果均可能认定湖南昱成不是

新盛工贸的真实股东，进而导致兰州中院对新盛工贸强制清算的终结

或驳回湖南昱成的强制清算申请。 

该案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公司清算案件。对于湖南昱成的持股目

的、性质和股权退出机制双方已有明确约定，根据“意思自治”的法

律原则，有约定应从约定，人民法院的强制清算应为最后的救济手段。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在仲裁机构和各级人民法院对上述三起

案件做出裁决和最终判决之前，该案不会对公司控制权认定及日常经

营产生影响，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如上述三起案件最终出现对新盛工贸不利的结果导致对新盛工

贸的强制清算进入实质推进阶段，将可能对新盛工贸造成重大不确定

性影响，进而可能对公司控制权稳定造成不确定性影响，届时，公司

董事会将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公司董事会已正式提醒新盛工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人义务，

积极协助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 

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密切关注该案和其他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情

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正式

披露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


